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区市监处罚〔2026〕1号

当事人：内蒙古同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按照《乌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年报公示工作的通知》要求，对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企业开展清理吊销工作。2025年7月24日，我局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业务信息系统开展线上核查发现内蒙古同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等38户企业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
2025年7月25日我局分别在乌达区人民政府网站、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连续两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的经营主体年报催报公告》，限期一个月内补报年报。2025年7月29日、2025年8月29日以邮寄催报公告方式向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业务信息系统查询的38户未年报企业进行催报。在公告催报期间，乌海市晶佳物流有限公司、乌海市学而优托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户企业依法补报年度报告。乌海市烨锋道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乌海市横马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户企业不再经营已办理注销。2025年10月至12月，执法人员开展线下实地核查时发现，内蒙古田力宝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鸿泰鼎盛装饰有限公司2户企业正常经营，执法人员督促企业完成补报年度报告。乌海市鸿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悦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乌达区分公司2户企业不再经营已办理注销。内蒙古极尔特拓展活动有限公司、乌海市万盛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首航环能（陕西）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乌海分公司、乌海市合盈商贸有限公司、陕西宏能鑫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乌海分公司、北京牡丹联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环保科技分公司、乌海市晓晓优品商贸有限公司、乌海市坤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绿缘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瑞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户企业表示不再营业即将注销。其余20户企业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电话均无法联系。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于2026年1月4日经负责人审批同意对内蒙古同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2026年2月4日案件调查终结。乌海市鑫嘉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3月13日补报年度报告，移出吊销名单。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业务信息系统38户企业未年报截图1份，证明38户企业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的事实；

2.发布于乌达区人民政府网站、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连续两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的经营主体年报催报公告》截图各1份，证明我局发布催报公告督促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企业补报年度报告的事实；
3.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催报公告邮寄单，证明我局依法向38户连续2年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企业进行邮寄催报的事实；

4.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中心乌海市晶佳物流有限公司、乌海市学而优托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田力宝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鸿泰鼎盛装饰有限公司补报年度报告截图1份，证明以上4户企业在调查终结前已补报年度报告的事实；
5.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中心乌海市烨锋道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乌海市横马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鸿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悦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乌达区分公司已注销截图1份，证明以上4户企业在调查终结前已主动办理注销的事实；

6.《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市场主体实地核查记录表》34份，证明经对34户未年报企业实地现场核查，其中内蒙古同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通过电话、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内蒙古极尔特拓展活动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通过电话取得联系表示不再经营即将注销。

7.乌海市鑫嘉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3月13日补报年度报告截图1份，证明该企业在调查终结后补报年度报告的事实：
8.内蒙古易慧乐易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截图1份，证明该企业在拟处罚公告期内主动办理注销的事实。

2026年3月17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乌区市监罚告〔2026〕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2026年4月15日即视为公告送达。内蒙古易慧乐易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告送达期间于2026年3月23日完成注销。其他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故我局视为当事人放弃此权利。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

吊销内蒙古同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等18户企业营业执照。（吊销名单见附件）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达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乌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海市乌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4月23日 

附件：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名单（18户）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